附件2

《北京市门头沟区关于支持住宿业提质升级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紧扣我区“生态立区、文化兴区、科技强区”发展战略，推动住宿业提质升级与产业融合发展，增强区域旅游综合竞争力，我局启动了《门头沟区关于支持住宿业提质升级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编制工作，先后多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目前形成《措施》报审稿。
一、编制情况
按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文旅产业升级工作要求，我局于2025年9月启动《措施》编制工作，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多次调度推进编制工作进展，统筹做好组织协调与意见征集，具体编制情况如下：
成立工作小组

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、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《措施》编制工作小组，专班办公室设在行管科，具体负责《措施》编制的组织协调、文稿起草及推进实施等工作。

组织重大课题研究

聚焦我区住宿业发展现状、痛点问题及升级方向，结合区域文旅融合发展需求，组织开展住宿业专项实地调研，梳理企业发展诉求，分析行业发展趋势，形成针对性研究成果，为《措施》编制奠定实践与理论基础。

多轮征求意见

2025年12月《规划》初稿形成，我局先后向局内各有关部门、区内各有关部门、利害相关人征求意见，对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分类梳理、研究吸纳，反复修改完善文稿内容，最终形成《措施》报审稿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措施》共分三个部分，围绕住宿业提质升级核心目标，从政策适用、具体支持举措、实施细则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 适用范围：明确本措施适用于门头沟区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北京市相关目录及办法规定，且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旅游产业提升具有积极贡献的住宿业企业及相关机构，划定政策覆盖主体范围。

2. 具体措施：围绕住宿业发展关键环节，制定七项针对性支持举措。包括针对规模达标企业的收入增幅支持、鼓励品牌拓展的品牌连锁支持、挖掘区域资源的打造特色场景支持、推动品质提升的参与评星评级支持、促进产业融合的行业联动支持、激励技能提升的技能荣誉支持、推动硬件升级的更新改造支持，各项举措均明确奖励标准、补贴比例及最高限额，确保政策落地可操作。

3. 附则：从政策试行期限、执行原则、审核认定方式、政策调整及解释主体等方面作出规定。明确《措施》自印发之日起试行2年，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，区分“免申即享”与审核认定项目，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审核认定及政策解释，同时明确政策资金池共享及政策动态调整要求。


